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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采购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长单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 

 合同金额：本合同为 2022 年 9 月至 2026 年 12 月期间，晶科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向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通威股份”）相关下属子公司采购约 38.28万吨多晶硅产品（含公

司入股“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约定的权益采购量，可能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偏差）。如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布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 30.51 万元/吨（含

税）测算，预估本合同总金额约 1,033.56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

不构成价格承诺）。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合同交易总额以最

终成交金额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 2022年 9月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有

利于保障公司多晶硅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影

响存在不确定性。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绩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

司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相对方形成依赖。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长单合同，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

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



素，可能会导致本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2、本合同预计合同总金额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2 年 8

月 31日发布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进行测算，实际采购价格双

方采取月度议价方式确定，因此实际采购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

调整。 

 

一、合同审议程序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本着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

好协商，公司及子公司（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与通

威股份下属子公司（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

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就原生多晶硅购销达成协议，签订了《多晶硅购销框架协议》。根据协议，

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将于 2022 年 9 月至 2026 年 12 月期间向通威股份下属子公司

采购多晶硅料约 38.28 万吨（含公司入股“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约定

的权益采购量）。如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布

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 30.51万元/吨测算，预估本合同总金额约 1,033.56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

式，以月度《合同执行确认单》为准。经双方友好协商，本合同签订生效时，公

司及子公司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前期与通威股份签订的 2020年-2023 年《多

晶硅购销框架协议》自动终止。 

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已履行了该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签署该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原生多晶硅料，约定 2022 年 9 月至 2026 年 12 月，公司及相关

子公司向合同对方采购原生多晶硅料约 38.28 万吨（含公司入股“四川永祥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时约定的权益采购量）。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本合同的交易对方为公司重要多晶硅料供应商通威股份下属子公司，公司与

通威股份建立了良好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通威股份

资产总额 882.5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5.03 亿元；2021 年实

现营业收入 634.9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08 亿元，具体合同

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 

（1）名称：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刘逸枫 

（4）注册资本：165,378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7年 4月 23日 

（6）住所：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永祥路 100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

产；危险化学品仓储；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主要股东：通威股份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 

2、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1）名称：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 

（2）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李斌 

（4）注册资本：28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年 03月 29日 

（6）住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龙翔路 999号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

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危险化学品生产；

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主要股东：通威股份间接持有其 85%股权。 

3、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1）名称：内蒙古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2）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袁中华 

（4）注册资本：28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17年 07月 27日 

（6）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金属深加工园区荣华大街 1号 

（7）经营范围：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

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检验检测服务 

（8）主要股东：通威股份间接持有其 80%股权。 

4、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1）名称：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 

（2）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杜炳胜 

（4）注册资本：16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0年 4月 16日 

（6）住所：云南省保山市工贸园区昌宁园中园 

（7）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多晶硅、单晶硅、电子级多晶硅；

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及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

及附产品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的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通威股份间接持有其 51%股权。 

https://www.qcc.com/pl/pr16501e62594e70bba6f3907b7dce76.html


5、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甘居富 

（4）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21年 07月 28日 

（6）住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龙翔路 999号 

（7）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8）主要股东：通威股份间接持有其 51%股权。 

 

通威股份及其子公司具有较好的合同履约能力，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主体 

买方：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晶科能源有限公司、青海晶科能源有限

公司 

卖方：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通威高

纯晶硅有限公司、云南通威高纯晶硅有限公司、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合同供应量 

合同约定 2022年 9月至 2026年 12月期间，双方多晶硅料买卖数量约 38.28

万吨（含公司入股“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时约定的权益采购量）。 

（三）定价原则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约定的定价原则按月协商硅料价格 



（四）结算方式 

买方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向卖方支付货款，其中买方向卖方支付约定金

额保证金，以保障合同的顺利执行，该保证金可用于抵扣合同货款。 

（五）履约方式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数量签署采购订单，卖方应按双方订单中确认的数量、时

间和方式送达买方指定地点。 

（六）生效时间和履行期限 

自买卖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买卖双方授权代表签

字及盖章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止。 

（七）违约责任 

1、卖方逾期交货（经买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货除外）、延迟或拒绝交货

的，应当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买方不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经卖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付款的除外）、

逾期付款、延迟或拒绝接收货物的，应当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一方就成交数量或价格未按约定执行，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卖方交付货物的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时，卖方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承担更换或违约责任。 

5、任何一方应当免除遭受不可抗力事件另一方的违约责任。 

（八）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在

原告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双方仅对本协议项下各自承担的责

任和义务导致对方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不承担间接损失。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是日常经营性长单采购合同，如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公布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 30.51 万元/吨测算，预估本

合同总金额约 1,033.56 亿元人民币（不含税，本测算不构成价格承诺），最终实

现的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动，对公司当期及未来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 

本合同的签订符合公司未来经营需要，通过锁量不锁价、按月议价、分批采



购的长单方式，有利于保障公司多晶硅原材料的长期稳定供应，不会对公司当期

业绩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

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本合同为长单合同，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导致本

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2、本合同预计合同总金额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发布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进行测算，实际采购价格双方采取月度议

价方式确定，因此实际采购价格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9月 10日 

 


